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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精算原則及保險法令，惟為確保權益，基於保險公司與

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讀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不實

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投保後解約或不繼續繳費可能不利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

險商品。保險契約各項權利義務皆詳列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讀了解。 

本商品受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並依該基金之動用範圍及限額規定辦理。 
 

 
本公司財務及業務等公開資訊，歡迎至本公司網站（https://www.cki.com.tw）查閱 

兆豐產物平安個人傷害保險 

輔助器具費用附加條款 
（主要給付項目：輔助器具費用保險金） 

108年 8 月 21日兆產備字第 1084300506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兆豐產物平安個人傷害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加繳

保險費，投保兆豐產物平安個人傷害保險輔助器具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

公司就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遭受主保險契約第二條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自意

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經登記合格的醫院或診所醫師診斷有使用「輔助器

具費用保險金給付標準表」（以下簡稱附表）所列輔助器具之必要者，本公司就其實際支出費

用，超過全民健康保險、職業災害勞工保護法及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之給付部份，於附表所載

保險金給付限額內給付「輔助器具費用保險金」。但保險期間內各項輔助器具以給付一次為

限，同一次傷害的給付總額不得超過保險單所記載的「每次輔助器具費用保險金限額」。  

前項情形，超過一百八十日經登記合格的醫院或診所醫師診斷有使用附表所列輔助器具之必

要者，受益人若能證明與該意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不在此限。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輔助器具：係指經行政院衛生署查驗登記合格廠商所製造，協助身心障礙者克服生理機

能障礙，促進生活自理能力之器具，分為醫療器材類輔助器具與非醫療器材類輔助器具。 

二、醫院：係指依照醫療法規定，領有開業執照並設有病房收治病人之公、私立及財團法人

醫院。但不包括專供休養、戒毒、戒酒、護理、養老等非以直接診治病人為目的之醫療

機構。 

三、診所：係指合法設立並具備開業登記之公、私立診所。 

 

第三條 輔助器具費用保險金的申領  

受益人申領「輔助器具費用保險金」時應檢具下列文件： 

一、保險金申請書。 

二、保險單或其謄本。 

三、醫師出具需使用輔助器具之醫療診斷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

文件。 

四、購買輔助器具之費用收據正本；但已依全民健康保險、職業災害勞工保護法或身心障礙

者保護法申領給付者，得以相關給付證明文件替代之。 

總公司：100台北市武昌街一段五十八號  

電話：(02)2381-2727 

客戶申訴及 24小時服務專線：0800-053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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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益人之身分證明。 

 

第四條 輔助器具費用保險金受益人之指定 

輔助器具費用保險金的受益人，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不受理其指定或變更。 

被保險人身故時，如本附加條款保險金尚未給付或未完全給付，則以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

為該部分保險金之受益人。 

前項法定繼承人之順序及應得保險金之比例適用民法繼承編相關規定。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契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

適用主保險契約條款之約定。 

 

附表 輔助器具費用保險金給付標準表 

性質 輔助器具類別 保險金給付限額（元） 

非 

非 

醫 

療 

器 

材 

類 

輔 

助 

器 

具 

1.助行器 750 

2.特製三輪車 25,000 

3.特製三輪機車改裝 5,000 

4.機車倒退輔助器 4,000 

5.居家無障礙設施設備 25,000 

6.傳真機 3,500 

7.火警閃光警示器 2,000 

8.點字機 10,800 

9.點字板 900 

10.盲用手錶 900 

11.收錄音機 1,000 

12.弱視特製眼鏡或放大鏡 2,500 

13.安全杖 350 

14.安全帽 300 

15.餵食座墊 3,500 

醫 

療 

器 

材 

類 

輔 

助 

器 

具 

16.拐杖 500 

17.一般輪椅 2,500 

18.特製輪椅 15,000 

19.站立架 5,500 

20.彈性衣 30,000 

21.電動輪椅 25,000 

22.電動代步車 25,000 

23.流體壓力輪椅座墊、輪椅氣墊座、氣墊床、流體壓力床墊 10,000 

24.助聽器（單耳） 5,000 

25.助聽器（雙耳） 14,000 

26. 

支 

1.踝足部支架（包括小腿支架、足托板矯正鞋） 3,500 

2.膝踝足支（大腿支架） 7,000 

 架 3.髖膝踝足支架（髖長支架） 8,000 

4.髖部或膝部支架 3,000 

5.軀幹支架（背架、背部支架） 8,000 

6.矯正器或上肢支架（含副木、手托板）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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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義 

肢 

1.部分手掌義肢（美觀手掌） 5,000 

2.部分足義肢（部分腳掌義肢） 10,000 

3.前膊、小腿義肢（包括腕離斷、肘下前臂、踝離斷、賽 

  姆式膝下等義肢） 20,000 

4.全膊、大腿義肢（包括肘離斷、肘上膝離斷、膝上等義肢） 40,000 

5.肩離斷、髖離斷義肢（包括肩胛截除、肩截除、骨盆半 

  截除、髖切除等義肢） 50,000 

28. 義眼 10,000 

29. 人工講話器 2,000 

 


